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我们作为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在仔细

审阅了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相关材料后，经审慎分析，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事

先提交我们审阅。经认真审议，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本次交易议案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可操

作性，无重大法律政策障碍。 

3、本次交易已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拟购买资产进行评

估，经对本次交易涉及的评估事项进行核查，我们认为：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

构及其经办评估师具有独立性；本次交易相关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方

法选用恰当，评估结论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本次交易以具有

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拟购买资

产的价格，交易定价方式合理。 

4、本次发行新股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规定，定价公平合理。 

5、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获得标的资产，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改

善公司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增强抗风险能力，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6、本次交易草案以及拟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



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

次交易方案具备可操作性。同意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事项的总体安排。 

7、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

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8、本次发行的方案尚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以及商务部完成对本次交易经营者集中申报的审查后方可实施。 

 

 



（本页无正文，为《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银基烯碳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意见》之签署

页） 

 

 

 

 

 

 

 

独立董事：申屠宝卿、朱宝库、叶少琴 

 

签署日期：2015年11月30日 


